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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
八十七學年度第四次教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：本校碩、博士班研究生之論文撰寫，除依教育部頒佈之「學位授予法」及其「施行細則」、本校「碩、博士學位考試實施辦法」規定外，悉依本辦法辦理。
第二條：各研究生入學後，應於各所規定期限內，在所內教師中選定論文指導教授，並在指導教授協助下擬定論文題目。論文指導教授之資格需具備本校「碩、博士學位考試實施辦法」第四條所規定之學位考試委員資格。
第三條：研究生擬定論文題目後，需繳交經論文指導教授簽章同意之『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』（如附表一），並依各所要求繳交『論文研撰計畫表』（如附表二）各一份，送請研究所所長審核後留存於所內，各所需將簽妥之『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』影印一份送教務處備查。前項之『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』與『論文研撰計畫表』繳交時限由各所自訂。
第四條：各研究所為瞭解學生之研究計畫進行情況，得要求學生於繳交『論文研撰計畫表』之後提出『研究計畫口試申請表』（如附表三），並由所方安排口試委員進行評審，各研究生口試後之『研究計畫口試評分表』（如附表四）與『研究計畫口試總評表』（如附表五）由所留存。至於各所是否需進行研究計畫口試及口試有關規定由各所自訂。
第五條：研究生因故需更改論文題目時，需填寫『研究生更換論文題目申請表』（如附表六），註明申請理由並勾選是否需重提『論文研撰計畫表』、『研究計畫口試』是否需重考等項目，經指導教授簽具意見，送請所長同意後始得更換題目，需重提『論文研撰計畫表』或『研究計畫口試』需重考者依前第三條、第四條之規定辦理。
第六條：指導教授離職或其他原因需改聘指導教授時，研究生需填寫『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申請表』（如附表七），註明申請理由，並經原指導教授及新指導教授簽章或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始得更換。更換指導教授後，研究生另需檢附新指導教授之『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』並依第三條之規定辦理。
第七條：研究生已具備本校『碩、博士學位考試實施辦法』第二條所規定之學位考試申請資格者，研究生需於預定考試二週以前，填寫『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時間申請表』一式二份（如附表八），送請所長安排考試，所長核定後並將申請表轉呈校長核聘考試委員，申請表一份由各所自存，一份送教務處備查。
第八條：研究生應於規定之期限前依本校論文定稿之格式，將各考試委員簽章之論文四本送請各所轉交教務處。論文定稿之格式如附件。
第九條：研究生論文口試舉行後，各所應將各口試委員簽名之『論文口試評分表』（如附表四）及『論文口試總評表』（如附表五）留存，並於學生繳交論文時，由各所將學生之論文四本連同『論文口試總評表』正本一併交至教務處登錄論文考試成績。
第十條：碩、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經考試委員評定成績及格，但須修改者，應依考試委員之意見修改論文並經指導教授及所長於論文次頁之「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」（如附件三）簽章核可後，方得繳交論文。
第十一條：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 

